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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政办〔2024〕27号

新源县人民政府2024年第7次常务会议纪要

2024年8月6日，县委副书记、政府县长热合木·艾木拉同志

在政府三楼会议室，主持召开新源县人民政府2024年第7次常务

会，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高磊，县委常委、副县长、扬州市对

口支援新源县前方工作组副组长曹伟伟，县政府副县长库来西·木

哈西、依力哈木·依明江及政府党组成员参加了会议。会议传达

学习了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问题的重要论述》，对《关于申

请新源镇托海村土地补偿款的报告》等29个议题进行了研究现纪

要如下：

一、审议《关于申请新源镇托海村土地补偿款的报告》的议

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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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进一步化解新源镇托海村历史遗留问题，同

意县政府办公室会同财政局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二、审议《关于审议拨付新源工业园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

项目采购资金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强生态环境管理，切实做好园区内

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，同意在新源工业园区B区建设1套专项

空气自动监测站，由新源工业园区牵头会同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

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三、审议《关于审议新源工业园区租赁新源县新创投资发展

有限责任公司土地的请示报告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贯彻落实政企分开精神，确保新创公司国

有资产保质增值，同意新源工业园区租赁新源县新创投资发展有

限责任公司土地，由新源工业园区会同财政局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四、审议《关于提请审议新源工业园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

目<新疆伊犁州新源工业园区酒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>

实施方案的请示报告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加快资金申请以及项目建设，办理相关建

设手续，同意实施新疆伊犁州新源工业园区酒产业园配套基础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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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建设项目，由新源工业园区结合与会人员意见进一步完善后，

会同财政局、发改委按规定程序。

五、审议《关于申请举办2024年新源县首届房地产交易会的

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

稳运行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，同意县住建局牵头会同财政局等相

关部门（单位）按规定程序举办2024年新源县首届房地产交易会。

六、审议《关于解决菁华小区办理不动产权证书问题的请示》

的议题

1.会议原则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切实解决菁华小区群众反映不动产权证书

办理困难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同意采取“先易后难”“因户施策”

“分批次解决”的办法，逐步解决办证问题，由县住建局牵头会

同自然资源局、税务局、新源镇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结合法律顾

问提出的意见建议，按规定程序抓紧时间推进，尽快解决群众反

映的困难诉求。

七、审议《关于审议<新源县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>（试

行）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规范我县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秩

序，实现“住有所居、住有宜居”的目标，同意县住建局牵头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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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工业园区、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民政局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

及各乡镇，按规定程序实行《新源县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。

八、审议《关于解决小区物业管理遗留问题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切实解决小区物业管理遗留问题，提升我

县物业服务水平，推进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，同意县住建局牵

头会同财政局、新源镇、别斯托别乡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按规定

程序实施，所需资金由住建局报财经领导小组上会讨论。

九、审议《关于申请对<新源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>（试

行）进行修订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秩序，

解决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中申请人员类别界定模糊不清、租期

过长、轮转腾退效率低下等问题，同意实行《新源县公共租赁住

房管理办法》，由县住建局结合与会人员意见进一步完善后，会

同财政局、人社局、民政局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按规定程序实施，

今后要持续加强公共租赁住房的监管。

十、审议《关于申请对别斯托别乡吉祥源小区改造的请示》

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解决别斯托别乡吉祥源小区保温层脱落、

管网堵塞破损等问题，同意对别斯托别乡吉祥源小区进行改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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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别斯托别乡人民政府结合与会人员意见进一步完善后，会同组

织部、住建局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按规定程序实施。

十一、审议《关于则克台镇阔克英村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

险参保补贴的情况报告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妥善解决则克台镇阔克英村被征地农民养

老保险参保补贴问题，同意则克台镇人民政府牵头会同财政局、

人社局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按规定程序办理则克台镇阔克英村被

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贴相关事宜。

十二、审议《关于无偿划转伊犁州新源县2024年社区综合服

务设施建设项目用地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，办理相关建设手续，

同意将伊犁州新源县2024年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用地无

偿划转至阿勒玛勒镇人民政府，由鑫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会同组织部、自然资源局、财政局（国资中心）等相

关部门（单位）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。

十三、审议《关于新疆宏昌茂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拟增加注

册资本金3000万元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，提升业务质量满足

市场需求，同意将新疆宏昌茂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拟增加注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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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3000万元，由新疆宏昌茂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会同财政局（国

资中心）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十四、审议《关于新疆荣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拟增加注册资

本金3000万元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拓展业务领域，提升业务质量满足

市场需求，同意将新疆荣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

3000万元，由新疆荣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会同财政局（国资中心）

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十五、审议《关于拟调整那拉提特色小镇旅游综合度假区项

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解决那拉提特色小镇旅游综合度假区项目

土地房屋征迁资金缺口的问题，同意调整那拉提特色小镇旅游综

合度假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由那拉提特色小镇公司会同财政

局（国资中心）和鑫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规

定程序办理。

十六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鑫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拟向新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借163万元的请示》的议

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加快推进新疆伊犁州新源县城市智慧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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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及停车场建设项目，同意新源县鑫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向新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借 163万元，由县财

政局（国资中心）牵头会同住建局和鑫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十七、审议《关于伊犁尚源工程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拟减

少注册资本金2300万元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优化尚华城投板块产业布局，确保

资金有效利用，同意伊犁尚源工程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减少注

册资本金 2300万元，由伊犁尚源工程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会

同财政局（国资中心）和鑫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十八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馕产业园项目及设备处置相关事项

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化解新源县馕产业园的历史遗留问

题，盘活资产、化解债务，同意按照《请示》内容实施，由县商

务工信局牵头会同财政局（国资中心）、新源镇人民政府、新疆

中汇鑫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、新源县那拉提万和源生态旅游有限

公司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十九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鑫通国有资本投资营运集团有限责

任公司为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贷款5000万元中1500万元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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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切实解决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

难题，同意鑫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伊犁酒业

有限责任公司贷款 5000万元中的 1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

证，由县财政局（国资中心）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二十、审议《关于审议<伊犁酒业股权并购及债务重组方案>

中涉及中汇鑫源公司相关事项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，依法

合规开展债务融资和风险处置，同意按《伊犁酒业股权并购及债

务重组方案》中涉及中汇鑫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内容执行，由

县财政局（国资中心）牵头会同中汇鑫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、鑫

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规定程序实施。

二十一、审议《关于提请审议新源县2024年新增地方政府债

务限额预算方案（草案）的报告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州财政局

《关于做好2024年伊犁州直第四批地方政府债券转贷工作的通

知》（伊州财债〔2024〕29号）要求，由高磊同志牵头会同县财

政局结合与会人员意见建议对《新源县2024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

限额预算方案（草案）》进行修改完善后，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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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并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
二十二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2024年第二批处置、购置公务用

车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机关公务用车

管理办法》（新党办发〔2018〕65号）《关于自治区党政机关公务

用车管理几个具体问题的说明》（新管发电〔2020〕26号）等有

关规定，同意按《关于新源县2024年第二批处置、购置公务用车

的请示》内容报废公务用车17辆（县委办1辆、政府办1辆、工业

园区管理委员会1辆、人武部3辆、文旅局1辆、司法局1辆、妇幼

保健院1辆、肖尔布拉克镇人民政府1辆、喀拉布拉镇人民政府4

辆、塔勒德镇人民政府2辆、则克台镇人民政府1辆），购置公务

用车7辆（县纪委监委3辆、公安局1辆、司法局1辆、自然资源局

1辆、文旅局1辆），拍卖公务用车4辆（县纪委监委1辆、政府办2

辆、水利局1辆），调剂公务用车4辆（1、将阿勒玛勒镇中学江淮

牌皮卡车调剂至新源县林业和草原局使用。2、将新源县纪委监

委起亚索兰托越野车调剂至新源县阿勒玛勒镇使用。3、将新源

县自然资源局丰田海狮中型客车调剂至新源县财政局使用。4、

将塔勒德镇中学江淮牌皮卡车调剂至别斯托别乡使用.），移交待

处置公务用车4辆（县纪委监委移交公务用车2辆、农业农村局移

交公务用车2辆），由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牵头会同县委办、政府

办、司法局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按规定程序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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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三、审议《关于提交审议<关于美盛矿业实施“牧道提升

改善自然灾害防治工程”的请示>的报告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有效解决塔勒德镇夏牧场牧道安全隐患，

提升道路通行安全保障能力，最大限度保障牧民和矿区人员生命

财产安全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，同意美盛矿业实施“牧道提升改

善自然灾害防治工程”，由县交通运输局牵头会同应急管理局、

商务工信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林草局、新疆美盛矿业有限公司等有

关部门（单位）按规定程序实施。

二十四、审议《关于提请审议移交新源县集中医学观察点使

用权、管理权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盘活增资国有资产，有效利用闲置资产，

同意县卫健委会同财政局（国资中心）、县人民医院、阿勒玛勒

卫生院、新源县那拉提万和源生态旅游有限公司等相关部门（单

位）按规定程序移交新源县集中医学观察点及医疗设备的使用

权、管理权。

二十五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申报2024年全国“十大最美农村

路”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及媒体宣传推介的资金请示》的议

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四好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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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公路”建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营造推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

的浓厚氛围，同意申报那拉提盘龙谷道为全国“十大最美农村公

路”，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，并加大宣传报道力度，由

县交通运输局牵头会同财政局等相关部门（单位）按规定程序实

施。

二十六、审议《关于解决草原确权颁证服务器设施采购资金

的申请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有效化解牧民草场纠纷，确保草原确权工

作如期完成，同意采购一套草原确权颁证服务器设备用于推进草

原确权工作，由县林草局牵头会同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等等相关

部门（单位）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二十七、审议《关于新源县2024年设立、撤销学校的请示》

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保持我县实际学校数量与国报系统中学校

数量一致，同意新设立新源县旭日中学、文昌中学2所中学（本

学期投入使用），撤销26所空壳幼儿园和9个空壳教学点，由县教

育局再次征求各族群众意见建议后，按规定程序实施。

二十八、审议《关于清洁供暖进校园项目合同解除及资产处

置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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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经会议讨论，为有效解决学校及幼儿园冬季采暖问题，同

意县教育局按规定程序解除与国网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

的《能源委托服务合同》，并由国网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继续

更换更新那拉提镇中学、阿勒玛勒镇中学、阿勒玛勒镇牧业小学、

阿热勒托别镇兴旺小学、阿热勒托别镇哈拉布拉克牧业小学、则

克台铁木勒克牧业小学等 6所学校的电采暖项目，同时提供 200

片电暖气片和一批温控开关。

二十九、审议《关于对新源县人武部业务用房及附属用房建

设项目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地的请示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改善新源县人武部用地办公、训练、生活

环境，促进地方基层城市建设事业发展，同意县自然资源局按规

定程序将宗地编号2024（划）-16号，面积为15112.02平方米，四

至：东至库尔干路、南至三河街、西至诚信路、北至空地，划拨

至县人民武装部用于县人武部业务用房及附属用房项目建设，划

拨使用权人为县人武部，土地用途为特殊用地。

其他列席人员：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余勇，

县人民武装部部长马尚柏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康，县政府办公

室党组书记冯飙、住建局党组书记黄宝顺、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

李家宁、林草局党组书记刘平、人社局党组书记杨延芳、教育局

党委书记柳永斌、交通局党组书记王金生、融媒体中心党组书记

李列红，司法局局长吉格尔、财政局局长肖敏、生态环境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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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依拉提、审计局局长居马努尔、农业农村局局长陈军、卫健委

主任叶尔夏提、应急管理局局长康致铭、发改委主任赵国成、机

关事务管理中心主任孔令红，税务局副局长胡晓东、民政局副局

长汪小波，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郑俊昌，公安局治安大队教导员郭

东勋，别斯托别乡党委书记马明，那拉提镇镇长恰力汉、则克台

镇镇长色尔江、阿勒玛勒镇镇长苏科强、新源镇镇长宋哈尔、塔

勒德镇镇长别格达吾列提，供电公司副经理阿尔肯江，鑫通公司

副总经理刘果、中汇公司副总经理王子阳、万和源公司副总经理

金晓、那拉提特色小镇公司业务主办宋金国，尚华城投公司总经

理周家龙，宏昌茂业公司副总经理耿宝花、荣昌建设公司副总经

理耿宝花，尚源工程管理公司招标部部长张腾飞，众诚农商总经

理助理吾黄浩，法律顾问李白良。

新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8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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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政府办，工业园区管委会、住建局、财政局、应急管理

局、卫健委、交通局、林草局、教育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机关事务

管理中心，鑫通公司，那拉提镇人民政府、别斯托别乡人民政府、

则克台镇人民政府。

新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8月 6日 印发


